你有知情權！

最近，我在電視上看見政府宣傳《公開資料守則》的短片，感到欣慰，因為這正是申訴專員公署一直以來向政府當局提出的建議：要加強公務員及市民對該守則的認識。

早於一九九五年，政府已訂立了《公開資料守則》，政府部門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則應盡量向市民提供部門所管有的資料，以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我認為守則的原意值得表揚，可惜在推行十多年來，一些部門竟對守則仍一知半解，錯誤演繹，甚至毫不知情或是漠視指引。

曾經有一位學術研究員向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索取十年來地鐵軌道自殺事件的資料，但該局只建議他參閱先前發布的一份新聞稿。但該新聞稿未有詳列他所需的各項資料，於是要求該局重新考慮，卻遭拒絕，理由是若披露資料，可能會導致死傷者或其家人的身份被識別。由於該局的解說不符實情，他遂向公署投訴該局違反《公開資料守則》。

經調查後，申訴專員認為投訴成立。事實上，研究員所索取的只是一些現成的統計數據，資料根本並不包括、更毫不披露自殺事件所涉人士的身份，當局實在沒理由拒絕提供資料。

公署期望所有政府部門均按照守則條文的原意及精神，無論申請人有否援引《公開資料守則》，亦坦誠處理市民索取資料的申請。

市民大眾對政府的支持，建基於當局公平、有效率和問責開明的公共行政；我相信，香港市民都樂於看見政府朝着這方向進發。

